附件8：

文化创意活动课程开发的合作内容及要求

一、合作内容
柳州市博物馆与具有资质的企业或团体开展文创体验、特色研学等文化创意活动课程开发合作，符合要求的将进入“文创产品开发项目备选库（文化创意活动课程）”。合作方在柳州市博物馆场馆内（含下辖地点柳侯祠、东门城楼历史文物景区、联华印刷厂旧址、中共柳州县委旧址、中共桂柳区工委旧址、正南门城墙遗址陈列馆、柳州紫荆花文化创意廊）开展文化创意活动。需严格贯彻落实《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、《自治区教育厅等12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》和《关于规范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坚持公益性原则。
二、意向合作方资格条件
1.合作方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合法经营资质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三年内无违法、失信记录。
2.未被“信用中国”及“中国政府采购”网站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。
3.科研机构、社会团体及个人申报时，需提供能够证明自身在相关文化领域具有研究、创作或组织能力的材料，如学术成果、获奖证书、项目案例等。
4.合作方应具备与所申报合作项目相关的业务范围及专业能力。拥有相关部门认可的研学旅行、研学培训资质，专业的研学导师团队及成熟的课程实践案例优先考虑。
5.合作方需拥有与合作项目相匹配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能够按照合作协议要求投入必要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能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柳州市博物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配合博物馆的管理和监督，自觉维护博物馆的声誉和形象，在合作过程中履行信息保密义务，不得泄露博物馆未公开的文物信息、数据资料及合作商业秘密。
三、合作要求
1.合作方需认同柳州市博物馆的文化定位和发展理念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，愿意以社会效益为优先目标，共同推动柳州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，确保合作项目能够服务于公众文化需求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。
2.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、非遗文化、柳州历史文化、柳州民族文化、柳州城市标志、柳州工业文化及博物馆文物设计相关课程，按课程方案提交评审，课程内容需涵盖知识讲解、实践体验、互动探究等环节，确保科学性、趣味性与教育性相统一。课程时长、授课对象年龄分层及安全保障措施等内容需在方案中明确说明。
3.合作方须严格遵守博物馆场馆管理规定及文物保护要求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，确保学生活动范围限定在指定区域，避免对文物展品及参观秩序造成影响。配备的研学导师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、讲解能力及应急处理能力，需提前接受博物馆组织的文物知识、安全规范等专项培训。
4.合作方应建立完善的研学课程质量评估体系，定期收集学生、家长及学校的反馈意见，不断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。每季度需向博物馆提交研学活动开展情况报告，包括课程实施次数、参与人数、学生反馈、媒体报道等相关材料，接受博物馆的监督与考核。
5.合作方须按照本馆要求，依法依规在馆内开展研学活动，切实履行安全责任，确保文物安全、人身安全、设备设施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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